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長照站

天然災害及危機預防緊急應變處理作業原則
111年11月25日公告
113年10月25日修訂
1、 目的：
花蓮縣政府為統籌運用本縣社區照顧據點及社區長照站對於天然災害、意外事故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之處理，建立危機預防機制及災害事件處理模式，落實受服務之長者及服務提供者之意外事件處理及安全暨災害防救之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工作，俾防範於未然，有效減低災害，確保受服務之長者及服務提供者安全。
2、 適用對象
本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長照站(簡稱據點)服務之長者及提供服務者。
3、 危機事件類型
1、 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

2、 意外事件：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動物性災害、傳染病、食（藥）物中毒、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性傷亡事件。

3、 公共安全事件：火災、爆炸災及其他攸關據點公共設施所引起之危機事件。

4、 其他緊急事件

4、 危機預防及處理流程
1、 啟動危機事件處理機制：
（1） 開站時間：依各機構訂定之危機處理流程辦理。

（2） 非開站時間：遇有危機事件發生時，應代表各機構負責人緊急調度指揮人員妥適處理。
2、 天然災害
3、 意外事件
4、 公共安全事件
（1） 預防階段
1. 定期檢查供電線路、消防設備及建築物結構之安全性。

2. 平時督促相關工作人員進行相關建物、設施設備例行性檢查。

3. 注意施工中工地之安全措施及通報各課室注意員工生之安全防範。

4. 妥善儲存易燃物品。

5. 定期實施消防訓練。
（2） 處理階段

（3） 善後階段
1. 檢討事件處理過程，並研商善後事宜。

2. 檢討出事原因，並全面改善。

3. 清點損失，擬定復原計畫。

5、 其他緊急事件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長照站緊急應變小組人員職掌表

緊急聯絡人1：               電話

緊急聯絡人2：               電話

	組   別
	  人          員
	   職            掌

	召 集 人
	主  任 ○○○
	綜理災害防救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襄助召集人執行本小組各項救傷撫卹事宜

	安 全 組
	設組長一人○○○

組員○人由組長遴選
○○○
	1.執行應變防災安全維護事項

2.籌辦訓練演習事項

3.臨時支援事項

	輔 導 組
	設組長一人

由○○○擔任

組員○人由組長遴選

○○○
	1.災變受難院民（生）統計、家屬通知、通報上級單位

2.尋求社會資源協助善後事宜

3.院民（生）心理諮商穩定情緒事宜

4.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協 調 組
	設組長一人、副組長

組長由○○○擔任

組員○人由組長遴選

○○○
	1.院民（生）緊急防護自救編組

2.院民（生）食宿安排協調就學事宜

3.編組輔導人員協助照顧傷患

4.院民（生）心理建設穩定情緒事項

5.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醫 務 組
	護士○○○
	1.傷患緊急包紮處理

2.送醫救護安排住院聯繫事項

3.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聯 絡 組
	人事管理員○○○
	1.應變人員召回及休假差勤管制事宜

2.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會 計 組
	會計室○○○
會計佐理員○○○
	1.緊急應變事件處理所需經費之核銷事宜

2.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執行幹事
	○○○
	應變計畫之設計規劃、編訂處理程序陳核及演練、災變之檢討會議陳報事宜


備註：1.表列人員如有異動，由新職人員接任。
      2.災變現場指揮官由召集人出任，召集人未到前依序由副召集人、協調組長、安全組長、輔導組長任之。
      3.下班後、例假日發生災變，值勤人員與值星保育員共同指揮現場並迅速通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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